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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安全事故，是指因违反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的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
的事故。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概述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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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 3条规定，根据生产安全
事故 （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
般分为以下等级：
１）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２）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３）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
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４）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概述

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分类 　 



网络精品课程

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
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１小时内向事
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
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
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根据事故的分类按照规定逐
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２小时，并通知
公安机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检察院。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１）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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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
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其负责人应当立
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
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
灭相关证据。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
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
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根据事故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立
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逃匿的，公安机关应当
迅速追捕归案。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２）迅速抢救伤员、保护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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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
行调查。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
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
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
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
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事故调查组组长由
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３）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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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
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事故发生单位的负
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
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
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事故调查中
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
行技术鉴定。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技
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事故
的信息。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６０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
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６０日。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３）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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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２）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３）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４）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５）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６）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
故调查报告上签名。事故调查报告报送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
后，事故调查工作即告结束。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３）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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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
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 １５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
大事故，３０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
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 ３０日。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
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
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
员进行处分。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
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负有事故责任的
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４）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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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
防止事故再次发生。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应当接受工会和
职工的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处理程序

（４）事故处理 


